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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交财〔2019〕40 号 

 

 

 

各院（部）、处及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推进内部控制建设，健全学校内部控制治理体系和

提高治理能力，经学校 2019 年 12月 17 日校长办公会会议研究，

决定对内部控制建设领导小组进行调整。现将有关机构成员名单

及主要职责公布如下： 

一、内部控制建设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校长 

副组长：分管财务工作、纪检监察工作的校领导 

成  员：分管党校办的校领导；实验室处、规划与基建中心、

财务处和网络信息中心负责人；资产经营公司总裁；学院代表（经

济与金融学院、机械学院院长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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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职责：规划和制定学校内部控制建设的基本思路、工作

重点、建设计划等；组织全校各部门开展内部控制建设；建立健

全学校内部控制建设组织体系，推动内部控制建设常态化。 

二、内部控制建设工作小组 

组  长：分管财务工作校领导 

副组长：财务处处长 

成  员：党校办、组织部、纪委监察处、研究生院、教务处、

科研院、社科处、人力资源部、学生处、财务处、审计处、实验

室处、学科办、规划与基建中心、后勤保障部、招生办、网络信

息中心、教育基金会、社教处、采购办、图书馆、资产公司、医

学部、创新港办公室、国际处、保卫处、就创中心、保密办、干

部培训基地管理办公室、校友关系发展部、离退休处的部门负责

人及业务联系人员各一名。 

主要职责：负责组织和协调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工作，包括制

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工作方案、具体实施工作计划，推动完成内

控工作计划，确定各类内控工作成果文件，推动相关部门开展内

控缺陷整改工作，组织完成项目的验收工作等；组织梳理学校各

类经济活动的业务流程，明确业务环节，系统分析经济活动风险，

确定风险点，选择风险应对策略，在此基础上根据国家有关规定

建立健全学校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并督促相关人员认真执行。 

内部控制建设工作办公室设在财务处，负责按照内部控制建

设工作小组的要求组织协调学校内部控制建设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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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内部控制建设监督检查工作小组 

组  长：分管纪检监察工作的校领导 

副组长：审计处处长 

成  员：纪委监察处、组织部、人力资源部、财务处、实验

室处、采购办等单位负责人 

主要职责：负责对全校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情况开展内部监

督检查，并定期组织编制学校风险评估报告，对学校内部控制的

完善性、有效性等做出评价。 

内部控制建设监督检查办公室设在审计处，负责按照内部控

制建设监督检查工作小组的要求开展学校内部控制监督检查工

作。 

 

西安交通大学 

2019 年 12 月 26日 
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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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学校党政领导、党委常委、校长助理，党委各部门、各分党委 

（党工委、总支）。 

  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2月 26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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